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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3 年事业单位工作

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党委组织部、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平潭综合实

验区党群工作部，各高等院校，省直各单位：

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

定》（人社部发〔2023〕6 号，以下简称《考核规定》）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历年我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实际，现就做

好 2023 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年度考核的范围和对象

全省各级各类事业单位（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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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）在编在册工作人员，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考核，按照干部人

事管理权限及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年度考核的内容、档次、标准、程序和时间安排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的内容、档次、标准、程序按照

《考核规定》有关要求执行。2024 年 1月底前完成年度考核工作，

考核结果于 3 月底前报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审

核。各类学校按学年开展年度考核工作的，应在下一学年开始 3

个月内完成年度考核工作，并将考核结果报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

合管理部门备案审核。

三、年度考核优秀比例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比例一般不超过本单

位应参加年度考核总人数的 20%，优秀档次名额应当向基层一线、

艰苦岗位、获得表彰奖惩的人员倾斜。受省级以上表彰、获得集

体记功以上奖励或单位绩效考核获得优秀档次的事业单位，年度

考核优秀档次比例可以适当提高，一般不超过 25%。单位绩效考

核不合格或问题较多、被问责的事业单位，年度考核优秀档次比

例一般不超过 15%。

四、年度考核结果运用

年度考核结果运用按照《考核规定》执行。年度考核评为优

秀档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给予嘉奖，按有关规定发放一次性

奖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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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事宜

（一）年度考核优秀比例申报程序。拟提高年度考核优秀比

例的事业单位，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，并报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

合管理部门批准后执行。申报材料须提供符合提升优秀比例情形

的相关佐证材料。省属事业单位或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于 2024 年 1

月 15 日前通过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平台向省人社厅报

送优秀比例申报材料（省人社厅行政服务中心办理）。未按规定执

行年度考核优秀比例的事业单位，责令限期整改后才能办理与年

度考核相关的其他日常业务，且后续 3 年的年度考核优秀比例（含

正常比例和提高、降低比例）须逐年按程序申报审批。

（二）援派、挂职人员的年度考核。

1.援藏、援疆、援宁等对口支援人员的年度考核按中央和我

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2.选派到平潭综合实验区、武夷新区挂职干部（人才）和驻

村任职干部，其优秀档次比例实行单列，控制在选派干部（人才）

参加年度考核总人数的 30％以内，不占用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优

秀档次名额。挂职时间不足半年的，由派出单位负责年度考核。

3.选派到县（市、区）和乡镇、街道挂职的干部（人才），挂

职期间参加接收单位年度考核，挂职时间不足半年的，由派出单

位负责年度考核，优秀档次名额纳入考核单位优秀档次比例计算。

挂职干部的年度考核结果应及时反馈派出单位，挂职干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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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考核登记表应及时转回派出单位存入个人档案。

（三）初次就业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试用期内参加年度考

核，只定评语，不确定档次，考核情况作为正式聘用或延长试用

期的依据。

（四）女职工休产假超过考核年度半年的，正常参加年度考

核，按实际表现情况确定档次，不得以工作时间不足为由不确定

档次或确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下档次。

（五）机关工勤人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勤人

员的年度考核，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做好年度考核实施工作。今年是

《考核规定》颁布实施的第一年，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

《考核规定》和本通知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具体年度考核

工作方案；要加强对年度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指导，确保

年度考核工作按期顺利完成；要增强年度考核工作的公开度和透

明度，确保考核结果客观、公正，最大限度调动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政策，严肃考核工作纪律。各地各部门各单

位要严格执行政策规定，不得擅自突破考核优秀比例，不得扩大

考核基数范围。“双肩挑”人员实行双岗位双考核，考核结果根据

两个岗位考核情况综合确定。要严肃考核工作纪律，不得借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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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徇私舞弊、打击报复、弄虚作假。对违反上述规定行为的，

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并追究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落实考核结果审核备案，强化考核结果运用。各级事

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或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事业单位年度考

核备案审核工作，重点审核优秀档次比例、优秀档次人员结构情

况、考核办法程序和对不合格人员的处理，对违反考核规定的单

位，应责其纠正。省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通过福建

省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平台报省人社厅备案审核（省人社厅行

政服务中心办理），省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

委托省直各主管部门备案审核，审核后将年度考核结果汇总报省

人社厅（省人社厅行政服务中心办理）。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

区于2024年4月底前将年度考核工作情况报送省人社厅事业单位

人事管理处。逾期未完成年度考核或完成考核未进行考核结果备

案的，将暂缓办理岗位调整备案审核等与年度考核相关的其他日

常业务。

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在开展年度考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

时向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或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反映。

今后如无特殊情况，年度考核工作不再单独行文。

联系方式：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，联系电话：0591-85022036；

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8560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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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.福建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比例使

用申报表；

2.福建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汇总备案表；

3.被考核人员简明情况登记表；

4.年度考核不合格人员情况登记表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 年 12 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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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福建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

考核优秀档次比例使用申报表
（ 年度）

备注：此表由拟提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比例的单位填写，呈报时附符合提

高优秀比例情形的有关材料复印件。

现有在编人数 实际参加考核人数

优秀档次比例
拟评定为优秀

档次的人员数

符合提高优

秀档次比例

的情形

呈报

单位

意见 盖 章

年 月 日

审批

机关

意见 盖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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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汇总备案表
（ 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: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 目
总

计

优 秀
合格

基本

合格

不合

格

不定

等次

未参加

考核

不属

考核

对象人数 %

单位在编人数 -

实际参加考核人数

实
际
参
加
考
核
人
员
职
务

专

业

技

术

人

员

小计 -

高级 -

中级 -

初级 -

员级 -

试用期 -

职

员

小计 -

地厅级 -

县处级 -

科级及以下 -

试用期 -

工

勤

人

员

小计 -

高级技师 -

技师 -

高级工 -

中级工 -

初级工 -

普通工 -

试用期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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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被考核人简明情况登记表
（ 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 名 性别 工作部门 职 务 考核档次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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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年度考核不合格人员情况登记表

（ 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
工作部门

与 职 务

上年度

考核档次

本年度

考核档次

不合格的

主要事实

处理意见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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